辽宁大学专利申请登记表

	专利名称：

	发明人：
	联系方式：

	声   明

1.本人申报的是以辽宁大学为权利人的职务发明。

2.专利的维持费在减免期间由学校缴纳，减免期过后学校不再缴纳，本人      (缴纳  不缴纳)维持费。

3.本人已了解《辽宁大学专利工作管理办法》（辽大校发[2013]28号）、《辽宁大学专利工作管理办法补充细则》（辽大校发[2018]54号）的文件内容，并按照该文件要求进行有关专利工作。

4.本申请无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明人签字：

	院 所 意 见

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院长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
